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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国有林区改革指

导意见导意见》。》。国有林业改革将朝哪个方向推进国有林业改革将朝哪个方向推进？？将从哪些方面着力将从哪些方面着力？？针对这些针对这些

国有林场和林区改革的热点问题国有林场和林区改革的热点问题，《，《经济日报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局局长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局局长

赵树丛赵树丛——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有林场
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全
面部署了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工作。

《经济日报》记者就有关热点问题，独家采
访了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

国有林业不改不行

“国有林场林区改革势在必行。”赵树
丛开门见山地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赵树丛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
生态建设和森林资源利用，由国家投资建
立了一批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国有林场
是在集中连片的国有宜林荒山荒地建立的
专 门 从 事 营 造 林 和 森 林 管 护 的 事 业 单
位，全国现有国有林场 4855 个，分布在 31
个省份的 1600 多个县（市、区），大多地处
江河两岸、水库周边、风沙前线、黄土丘陵、
硬质山区等区域。国有林区是新中国成立
之初为了生产木材和管理森林，分别在东
北、内蒙古、西南、西北森林资源丰富的地
区建立的。黑、吉、滇、川、青、陕、甘、新疆、
内蒙古等 9 省区建立了 138 个国有林业局，
其中 87 个国有林业局组成了重点国有林
区。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在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木材安全、物种安全、粮食安全，促进
国家经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
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日益严重。

赵树丛坦言，长期以来，国有林场和国
有林区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僵化，投入
渠道不畅。国有林场主要承担保护培育森
林资源任务，虽为事业单位却实行企业化
管理，经费自收自支，“不城不乡、不工不
农、不事不企”，没有明确的支持政策和稳
定的公共财政投资渠道。国有林区产权虚
置，政事企不分，林区经济发展长期过度依
赖森林资源消耗，导致可采资源枯竭、森林
和湿地面积减少、自然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困难，陷入“资源
危机、经济危困”窘境。

“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还普遍面临着
资源管理弱化、基础设施落后、债务负担沉
重、职工生活困难等问题，推进国有林场和
国有林区改革势在必行。”赵树丛说。

坚持公益性改革方向

“《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
革指导意见》为推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
改革指明了方向，”赵树丛说，“要坚持公益
性改革的方向，坚持‘保生态、保民生’两条
底线，坚守‘森林资源不破坏、国有资产不
流失’两条红线。”

因而，改革的思路和目标很明确。一
是保护生态，明确生态功能定位，以保护森
林资源、维护生态功能作为改革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切实保护好森林、湿地等自然生
态系统，确保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加、生态
功能持续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持续提
高。二是保障民生，着力改善林场林区基
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替代产
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职工就业渠道，妥
善安置富余职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确保
职工就业有着落、基本生活有保障。三是
创新体制，理顺各方关系，实现政企事分
开，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剥离国有林场和森工企业承担的社会管理
和办社会的职能，创新内部管理机制，完善
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森
林资源监管体制，转变发展方式。

“通过改革，林场和林区可望增加森林
面积 1 亿亩以上，增加森林蓄积量 10 亿立
方米以上，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赵树丛说。

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赵树丛认为，改
革必须把握 4 项原则和要求。一是生态优
先，保护为主，实行最严格的林地林木管理
制度，坚决守住而不能逾越森林资源保护
这条红线。二是以人为本，维护稳定，重点
解决好职工基本生活、社会保障和富余人
员安置等问题，按照“内部消化为主，多渠
道解决就业”的原则妥善安置富余职工，不
采取强制性买断方式，不搞一次性下岗分
流。三是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充分考虑林
场和林区的不同情况，充分考虑各地实际，
探索不同的改革模式，不搞“一刀切”。四
是地方负责，中央支持，各省级人民政府对

改革工作负总责，中央加强领导和指导，在
政策和资金上予以适当支持。

改革重点有哪些

“国有林场改革的重点主要有 3 个方
面。”赵树丛说。

一是明确功能定位。将国有林场主要
功能明确定位于保护培育森林资源、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

二是合理界定属性。分 3 类界定国有
林场的属性：第一类，原为事业单位的国有
林场，主要承担保护和培育森林资源等生
态公益服务职责的，继续按公益服务事业
单位管理，从严控制事业编制；第二类，原
为事业单位的国有林场，基本不承担保护
和培育森林资源而主要从事市场化经营
的，推进转企改制，暂不具备转企改制条件
的，剥离企业经营性业务；第三类，目前已
经转制为企业性质的国有林场，原则上保
持企业性质不变，或探索转型为公益性企
业，确有特殊情况的，可以由地方政府根据
本地实际合理确定其属性。

三是创新管理机制。在内部管理上，
科学核定国有林场事业编制，用于聘用管
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骨干林业技能人
员，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以岗位
绩效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分配制度，经营性
活动实行“收支两条线”。公益林管护积极
引入市场机制，可以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
面向社会购买服务。明确森林资源监管主
体，由国家、省、市林业部门分级监管，对林
地性质变更、采伐限额等强化多级联动监

管。将森林资源考核结果作为综合考核评
价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政绩的重
要依据，对国有林场场长实行森林资源离
任审计。实施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制度，启
动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工程，合理确定国
有林场森林商业性采伐量，建立森林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

赵树丛告诉记者，与国有林场类似，国
有林区改革的重点也主要有 3个方面。

一是有序实施“一停一转”。在黑龙江
停伐试点的基础上，有序停止国有林区天
然林商业性采伐，积极推进森林科学经营，
加快发展林业产业，转变林区发展方式。
这标志着重点国有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
面保护的新阶段。

二是逐步推进“一分一建”。即逐步推
进政企事分开，逐步建立精简高效的国有森
林资源管理机构。剥离企业的社会管理和
办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承担。按照

“机构只减不增、人员只出不进”原则，实施
森工企业改制，通过多种方式逐年减少管理
人员，最终实现合理编制和人员规模，逐步
整合规模小、人员少、地处偏远的林场所。

三是积极推进“两项创新”。即积极创
新森林资源的管护机制和监管体制。森林
资源管护凡能以购买服务方式实现的，要
面向社会购买。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资源
产权归国家所有，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
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实行各级人
民政府负责制，各级政府要层层签订责任
状，落实改革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改革措施
责任到位，强化一把手责任。2020 年前要
全面完成改革任务。”赵树丛说。

国 有 林 业 改 革 如 何 扎 实 推 进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解读《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

本报记者 刘惠兰 黄俊毅

本报北京 3 月 17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国家
发展改革委运行局、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煤矿安监
局监察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日前联合召开专题
会议，对涉及违法违规建设的 14 个产煤省份有关
部门和违法违规建设煤矿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

会议指出，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乏力和
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当前煤炭供大于求问题十
分突出，市场价格再次出现下跌趋势，行业发展和
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落实国
务院关于煤炭行业脱困决策部署，遏制行业下行
态势，必须加大力度依法依规限制产量，改善供求
关系；重点落实严格治理违法违规建设生产、严格
治理超能力生产、严格治理不安全生产、严格治理
劣质煤生产使用，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产能、超核定
产能和不安全产能。

为实现上述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4 部门
近期还将启动煤矿违法违规建设生产情况核查，
在完善常态化煤矿产能登记、核定、公告和问责制
度的基础上，抓紧落实煤矿建设生产领域违法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

约谈14省份违法违规建设煤矿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华晔迪）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 17 日发布《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 2015 年度集中重点检查项目和境外国有
资产检查项目服务采购招标公告》显示，国有重点
大型企业监事会将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方式检查
央企境外“家底”。此次采购服务招标项目分为 7
个包，其中，4 个包为集中重点检查项目，3 个包为
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

根据要求，投标人须满足依据中国法律注册
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近 3 年没有被财政部门予
以行政处罚或国资委予以会计师事务所禁入处理
或被取消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的记录，投标人至
少具有 200名注册会计师或者具备证券期货资格
等条件。

为突出独立性，公告对投标人与被检查涉及
企业的关系作出要求。公开说，投标人须满足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没有承担过所投包
中涉及企业的财务决算审计、清产核资业务或国
务院国资委委托的经济责任审计业务；参加境外
国有资产检查项目投标的投标人须满足在 2012
年-2014年间没有承担过所投包中涉及企业的境
外子企业（项目）审计业务。

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近期透露，中央企
业越来越大的境外投资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
在大量空白点。而据记者了解，截至 2013 年底，
110 多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35 万亿元，其中
境外资产总额超过 4.3万亿元。

国资委委托第三方

查央企境外“家底”

国资委委托第三方

查央企境外“家底”


